关于遂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申请文件显示，公司已确定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四川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但尚未签署书面认购协议。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尚未与发行对象签署书面认购协议的原因，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关于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披露要求。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